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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

要改革措施，也是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减少

量刑随意性的重大举措。在我国刑法中，罚金刑是

财产刑的一种，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犯

罪类型，包括贪利性犯罪、单位犯罪、轻微刑事犯

罪等。［1］立法上，我国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不断扩

大，1997年《刑法》修订后，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从

21个增长为164个，《刑法修正案（十一）》推出

后，已有200多个罪名配置罚金刑，所占比例高达

50%，而其中适用无限额罚金的罪名就有176个，

占比接近70%。罚金刑已成为生命刑和自由刑之外

适用最普遍的刑罚，其适用规范化问题成为量刑规

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21

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对罚金刑的适用原

则及判罚标准进行了细化规定，并强调罚金刑的适

用应依法进行。但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仍较笼统，

未将罚金刑的规范化问题进行细化，缺乏明确性与

执行的可操作性。《意见》给出的23个常见犯罪的

量刑中，有17个罪名都规定了“根据其犯罪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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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被告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决定罚金的数

额。”这种提法仍过于宽泛，很难给司法实践提供

有效指引。具体来看，第一，诈骗罪与盗窃罪对罚

金数额的规定有明显不同。《意见》中给出了盗窃

罪关于罚金的具体规定“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二

倍以下决定罚金数额；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

额无法计算的，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

金。”而诈骗罪并未提及罚金的数额下限或者区

间。第二，诈骗类犯罪之间有关罚金刑的规定也不

尽相同。在一些具体的诈骗类犯罪中，比如信用卡

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采用的是限额罚金刑；而对

于更广泛的经济犯罪，如集资诈骗罪，采用的则是

无限额罚金刑。

本研究聚焦于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情况，梳理

现行罚金刑适用所面临的问题，深入剖析国外相关

制度，旨在探寻契合我国国情的完善策略，进而推

动刑罚在实践层面的公平与公正，以期为我国刑事

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二、我国无限额罚金刑适用问题

刑罚在应然状态下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应当与行

为对法益造成的损害相当，做到罪刑均衡。实然状

态下，刑罚不仅追求惩罚犯罪的效果，也追求预防

犯罪的效果。罚金刑适用存在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实

体层面，也源于程序机制上的问题。

（一）无限额罚金刑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处罚的明确性，禁止绝对

不定期刑、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刑事司法的明确

性。［1］我国刑法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而

部分犯罪所适用的无限额罚金对具体的罚金数额没

有明确规定，公民对无限额罚金的范围不可预见，

显然无限额罚金刑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原

理。张明楷教授也认为无限额罚金不完全符合罪刑

法定原则的要求。无限额罚金刑在实质上与绝对不

定期刑具有相似性。不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

在差异，因此与之对应的刑罚也应有所区别。然

而，在适用无限额罚金刑的情况下，不同罪行之间

的社会危害性难以得到有效区分，导致刑罚的差异

性丧失，进而立法对相关行为的评价功能受到削

弱。［2］罚金刑作为一种刑罚形式，应当与自由刑

一样，具备层级性和可分性，以便根据具体犯罪行

为的危害程度进行适当裁量。上文提及的“两高”

的司法解释中对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也未明确规定

罚金的区间或下限，实践中法官对同类案件判处不

同罚金数额的差异没有任何说明。无限额罚金刑在

实际适用中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无法实现这一 

功能。［3］

日本学者指出：法是观念上已经固定的存在，

对其正确理解的判决是法的具象化。［4］因此，无

限额罚金刑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处罚的适当性，但处罚的明确性

并不意味着处罚范围的合理性。例如，《刑法》第

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虽然不能否认该条的明确性，但也没有体现

刑罚的适当性。将刑罚的刑种与刑度具体化是为了

限制立法权与司法权，无限额罚金刑没有明确的裁

量标准与范围，在实际运用中难以保障公民的基本

权利。

（二）无限额罚金刑缺乏统一的裁量标准

不论是在我国刑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以及量

刑指导意见中，都找不到无限额罚金刑适用的具体

裁量标准，无限额罚金刑处于空白状态。立法上，

在适用无限额罚金刑的176个罪名里，对判处罚金

的规定只是在主刑后规定了“单处或并处罚金”，

对罚金的范围没有进一步的规定。司法上，法官

对判处被告人罚金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罪责刑

不均衡、同案不同判现象时常发生。原因之一就在

于无限额罚金刑缺乏具体化、规范化的实体裁量

标准。

以诈骗罪一审裁判文书为样本进行分析，实践

中法官判处无限额罚金数额的裁量标准包括：第

一，罚金数额与主刑量刑相关。罚金的数额依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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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所判处的主刑裁量。例如，符英运诈骗案，

骗取他人财物8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3万元［1］；潘某诈骗案，同样骗取他人财物8万

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罚金1万元［2］。显

然，主刑重，罚金数额也就更高；主刑轻，罚金数

额相对较低。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这样才能实现罪责均衡。［3］第二，罚金数额与诈

骗数额相关。罚金的数额随着被告诈骗的数额而变

化，诈骗数额更多，相应罚金的数额也更高。第

三，罚金数额与量刑情节相关。罚金数额与被告人

认罪认罚、退赔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偶犯初犯

等量刑情节相关联。例如，蒋某诈骗案，骗取5万

元，但系自首，又在审理期间主动退赔全部金额，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罚金3000元。［4］这些

量刑情节对判处罚金数额具有显著影响，可以预测

到被告人犯罪情节轻，罚金数额就会更低。罚金数

额与主刑、诈骗数额、量刑情节之间的关系密切，

这三者均表达出被告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但是罚

金刑与主刑以及其他情节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立

法规定，罚金刑应按哪种关系进行裁量也缺乏统一

标准。实践中主要参考类案判决进行裁量，如果碰

到不常见的罪名案件，没有类似的判决作为参考，

此时将处于完全无依据、无标准状态。罚金刑的功

能就在于使被告人财产上获得损失，以镇压其犯罪

并使其不再犯。［5］无限额罚金刑缺乏统一的实体

裁量标准，违反国民预测可能性，甚至导致罪责

刑不相均衡，不利于实现罚金刑的预防以及威慑

功能。

（三）无限额罚金刑缺乏规范的程序机制

2020年“两高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量刑

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条和第2条规定，对于罚

金刑的刑事裁量程序要求贯彻起诉、审判、执行的全

过程，并涉及案件事实、证据以及法律适用的各个层

面。尽管该意见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程序框架，但无限

额罚金在司法适用上仍存在较多问题。

1. 判决前预交罚金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

刑事司法实务中，法院为了使罚金能够执行到

位，化解执行难问题，会要求被告人或其家属在判

决前预交罚金，而被告人及其家属为了使被告人得

到宽大处理也会主动预交罚金。其问题在于：第

一，预交罚金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刑罚

执行应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预交罚金将罚金刑

提前，这不等于刑罚执行程序，导致诉讼程序被颠

倒。［6］第二，《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

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部分规定：“如被告人能积

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

大，自由刑可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此规

定将量刑结果反过来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违背了

基本的形式逻辑。［7］预交罚金的性质与刑罚执行

阶段缴纳罚金的性质完全不同，罚金是量刑的结

果，不能反过来再成为量刑因素。第三，预交罚金

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预交罚金时案件尚在审理阶

段，未经判决就执行刑罚，此行为已预设被告人有

罪，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2. 罚金刑自由裁量的程序机制失灵

一方面，立法上未明确规定无限额罚金的具体

程序和范围，法官在判决时主要依靠主观判断或同

案参考，相当于赋予法官最大的自由裁量权。上述

已说明实践中法官判决罚金数额时的标准不一，法

官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滥用风险。无限额罚金缺乏具

体的规定，导致法官在判处罚金的过程中容易偏

离无限额罚金裁量的实质正义，转而追求形式意义

上的公平，导致审判的随意性和不一致性，不利于

司法公正。另一方面，我国罚金刑缺乏有效的监督

制度。一审判决书对罚金数额缺失说理部分，但在

案件上诉进入二审程序中，尽管一审判决的罚金数

额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因缺乏无限额罚金的具体规

定，二审对罚金刑的纠错程序形同虚设。再者，

［1］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2024）琼9007刑初394号

刑事判决书。

［2］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4）沪0105刑初623号

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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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1）：59．

［4］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24）云0103刑

初1075号刑事判决书。

［5］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三版）［M］．北

京：法律出版社，202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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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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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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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第228条规定检察机关具有监督刑

事诉讼程序的职责，检察机关对法院判决的不合理

之处负有监督纠正的责任。［1］但目前有关无限额

罚金刑的监督机制尚处于空白状态，既缺乏上级机

关的有效监督，也未建立起同级机关之间的监督协

作机制，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案不同判的

现象难以得到有效遏制，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也无法

在程序上获得充分保障。

3. 罚金刑执行困难

实践中，罚金执行难成为罚金刑适用中的突出

问题。罚金刑形同虚设，不仅弱化罚金刑的功能，

还会损害刑罚的威慑力。罚金刑执行难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1）被告人无力缴纳或不愿缴纳

罚金。某基层法院总结近三年来被判处罚金的被告

多为经济条件较差、无正当职业，因此无力缴纳罚

金；据统计，罚金执行到位的案件多为严重的犯罪

案件、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被告人及其家属不

愿意缴纳罚金。（2）罚金刑执行缺乏有效的强制

手段。司法解释规定可以采取扣押或冻结被告人财

产的方法执行罚金刑［2］，但这种方式在被告故意

逃避或转移财产时，难以阻止被告人转移财产，使

罚金刑的执行困难重重。（3）罚金刑的执行机制

缺乏系统性的法律保障。现行刑法在确保罚金刑的

适当裁量与保障罚金刑的有效执行之间呈现出严重

的不平衡状态。［3］罚金刑的执行难以获得有效的

法律支持与保障。

三、域外无限额罚金刑适用改革

随着全球刑罚理念的转变和刑罚体系的完善，

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开始

对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进行限制和规范，以更好地

约束公权力。目前，全球采取无限额罚金刑的国家

越来越少，除德国和挪威外，几乎不存在适用无

限额罚金刑的国家。［4］各国对无限额罚金刑制度

进行改革并完善罚金执行程序的举措，以下试举例

说明。

（一）无限额罚金刑的演变

相比于固定罚金刑，无限额罚金刑具有高度的

不可预测性。德国等国家虽保留了无限额罚金刑，

但为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引入了日额罚金刑；另外

有些国家采取了处于固定罚金与日额罚金之间的混

合模式。

1. 日额罚金刑

日额罚金刑的思想起源于边沁的相对数额理

论。边沁在《立法原理》中呼吁使用金钱惩罚的相

对数额来保障对每个个体的公平适用。［5］日额罚

金刑的原型是1832年葡萄牙刑法第41条，后在斯堪

的纳维亚诸国得到广泛传播。之后由瑞典法学教授

提出，现今日额罚金刑主要适用于北欧与拉丁美洲

等国家。日额罚金刑根据行为人犯罪的严重程度来

决定其应缴纳罚金的天数，再根据行为人的经济能

力来确定一日应缴纳罚金的数额。这一制度保障了

刑罚的适当性，使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受刑罚

相对等，因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纵观芬兰、德国、英国等国家日额罚金

刑的改革实践，日额罚金刑的成功仅限于立法技术

层面，根本未能实现实质正义，也未能改变罚金欠

缴的客观事实。［6］而且在我国适用可能存在以下

三个问题：第一，违背实质公平。在日额罚金刑的

逻辑下，被告人的财产多少成为增加或减少责任刑

的理由，这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第二，

刑罚模式差异。德国的日额罚金刑主要作为自由刑

的替代措施，而我国罚金刑的适用方式仍为“必并

科”。第三，罚金数额判断依据不同。我国在判断

罚金数额时主要依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

程度，根据被告人收入的高低决定罚金的数额与我

［1］《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三十四条规定

了对罚金执行的监督权，“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对判处

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没有依法予以执行或执行不当，或者

罚没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的应当予以通知纠正。”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

定》中第九条规定“对应当判处财产刑的，在审理过程中

可以决定扣押或冻结被告人的财产。”

［3］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罚金刑执行情况的统计分

析，载信阳审判［EB/OL］．（2010-11-24）［2024-12-

14］．https://hnxyzy.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3026.

［4］参见高燕，苏青，等．无限额罚金制度需要细化

操作标准［J］．检察日报，2017（3）：1．

［5］See Jeremy Betham．Theory of Legislation［M］．

Boston：Weeks，Jordan，& Company，1840：132-133．

［6］参见熊谋林．全球罚金刑改革与困境对中国的启

示［J］．湖湘法律评论，202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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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流观点不符。

2. 混合罚金刑

这种混合模式既有罚金刑的上下限，也有一定

的量刑浮动，但其浮动依据不局限于被告人的个人

经济状况。有些国家是以政府所统计的月收入来确

定日额罚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6条规

定了类似于日额罚金的以周、月、年为单位计算罚

金数额的制度，且明确将缴纳罚金的天数限定在2

周至5年内。［1］在混合模式国家，罚金金额可能与

刑法所规定的单科罚金模式与罚金的适用范围有

关。《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明确规定罚金只能单科

适用，除非有其他特殊规定，且很少有犯罪不能判

处罚金。在哈萨克斯坦，90%以上的案件都可以适

用罚金刑，包括故意伤害案件也可以只判处罚金处

理。混合模式也面临着不同的新问题，无限额罚金

刑改革面临的困境始终无法彻底改变。

混合模式在我国适用依旧存在缺陷：第一，加

剧刑罚不公。单科罚金数额偏高，那些经济能力差

的被告无法缴纳，只能被判处自由刑；第二，阻碍

刑罚功能实现。在人身伤害类案件中只适用罚金

刑，无法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反而有可能增加犯

罪的风险，预防犯罪作用有限。 

（二）罚金刑执行方式 

不论是固定罚金刑还是日额罚金刑制度，都存

在对不能缴清罚金的被告人如何处理的问题。为解

决这一问题，法国、日本等国家采取了罚金的执行

犹豫制度；德国、瑞典、英国等国家在采用日额罚

金刑的同时，允许分期缴纳与延期缴纳。

1. 罚金刑执行犹豫制度

执行犹豫指的是被告人在被判处罚金刑后，如

果在之后一段时间内不再犯罪，可以免除其缴纳罚

金的处罚。该制度最先由比利时《关于假释与附条

件的有罪判决的法律》采用，最先开始适用的是法

国，日本于1947年采取执行犹豫制度。德国《刑法

典》中没有专门的表述，但其条文规定被告人在

考验期内不违反相关规定，就不再执行罚金刑，而

是将警告作为罚金刑的最终处罚，相当于罚金刑

的缓刑。［2］日本《刑法典》规定，被判处50万日

元以下罚金的被告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暂缓执

行。［3］这一制度在实际运用中较少，但仍有积极

意义。该制度体现了立法者思维从实体法角度向程

序法角度的转变：即使判处无限额罚金刑，只要在

执行方式上进行变革，就不难解决无限额罚金刑同

案不同判以及被告人不缴纳罚金的问题。［4］罚金

刑执行犹豫制度在我国适用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精

准分类执行。如果我国罚金执行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不能加以改革，将严重影响该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前景。

2. 罚金的延期、分期缴纳

延期缴纳是指支付罚金的时间延长，分期缴纳

是指将罚金分割为几份。两者均是促使罚金执行到

位的举措。与罚金执行犹豫制度不同的是，罚金的延

期和分期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罚金刑得以执行，而不是

免除罚金刑。该制度已被德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家

采用。芬兰在1963年刑法改革期间落实了分期和延期

支付，并使罚金欠缴情形有所好转。延期、分期缴纳

罚金减少了不能缴纳罚金的情形，并能增强刑罚的效

果，但实践中并非没有争议。一是弱化了刑罚的意

义。那些被允许分期或延期缴纳的被告人本身经济状

况就差，即使采取分期或延期的形式，大多数被告人

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搁置执行罚金等同于免除罚金

义务，罚金刑也就失去了意义。二是加重执行机关负

担。执行机关每个固定周期都要去收缴罚金，导致程

序更加繁琐。我国《刑法》第53条也曾规定了罚金的

延期缴纳制度，希望以延期缴纳等方式来提高罚金的

执行率，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使用率低、适用效果差等

问题。在实际操作中仍需进一步完善，明确具体实施

细则，加强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逐步构建一个

更加科学合理的罚金刑执行体系。

（三）罚金刑执行替代措施

实行罚金刑，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难以执行的情

形，对此，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措施。

［1］Se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The 

Criminal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EB/OL］．（2012-

03-01）［2024-12-16］．https://www.wipo.int/edocs/lexdocs/

laws/en/ru/ru080en.pdf．

［2］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M］．徐久生，庄

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59．

［3］日本刑法典［M］．张明楷，译．北京：法律出

版社，1998：68．

［4］张栋，韩卓韦．我国无限额罚金刑的程序分析于

应对［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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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挪威、德国等国家规定了易科自由刑制度

在挪威，如果被告人不愿意缴纳罚金，并且在

通过其雇主或者挪威的劳动和福利局强制支付罚金

的情形下仍不缴纳或无法缴纳罚金，被告人的罚金

刑就会转为徒刑，实质上就是通过被告人的时间

和自由来支付罚金。［1］挪威还规定，在判处罚金

时，可判处1至120天的监禁，且罚金数额与替代监

禁刑之间是1∶2的关系。［2］而德国的折算方式是

一日的罚金额相当于1日的自由刑，同时规定自由

刑的最低期限为1日。如果被告人的罚金刑折抵为

自由刑不足1日的，则不能使用自由刑代替。

易科自由刑制度在域外适用十分广泛，主要原

因在于采取该制度的国家规定罚金刑和自由刑地位平

等，甚至在轻微犯罪中，罚金刑可作为主刑，而我国

罚金刑属于附加刑，与主刑不同。目前，我国刑罚轻

缓化趋势明显，在大量轻微案件中，可以只采取罚金

刑来达到惩戒目的，而不必采取必并科。但采取罚金

刑易科自由刑会存在较大争议，而且易科制度存在缺

陷，可能导致穷人刑期增加，富人提前释放，不利于

司法公正，在我国实行起来也有障碍。

2. 英国与德国规定了义务劳动替代制度

英国在《1972年刑事司法法》中规定了社会服

务命令，即不能缴纳罚金的被告人，需要向国家、

社会提供劳务。英国曾出现罚金欠缴和易科监禁情

形泛滥的问题，经过两次改革，易科监禁的情形有

所下降［3］，并规定了社会服务来替代罚金欠缴的

情形，但该制度很少有其他国家采用。德国由于经

济发展停滞，导致罚金刑执行率降低，易科监禁数

量不断增加，为遏制易科监禁，德国在《刑法执行

法》第293条规定了通过义务劳动来抵消自由刑的

执行，将罚金刑转变为实际的劳动。［4］然而，义

务劳动替代制度实施困难，目前，英国与德国也几

乎未使用义务劳动替代方式。

四、我国无限额罚金刑完善路径

无限额罚金刑的规范化进程是一项长期且艰巨

的任务。量刑理论部门与实务部门之间各说各话，

两者之间需要寻求更多的共识，整合各种量刑思

路，如何制定出合适的量刑思路是主要考量。［5］

面对无限额罚金刑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结合域外制

度的对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减少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

国外罚金刑百年来的改革均未成功解决罚金刑

的困境。德国将无限额罚金刑改为日额罚金，并设

置易科自由刑等措施，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新难题。

像朝鲜一样废除罚金刑，可能也不失为一个好办

法。但与自由刑相比，罚金刑不仅能节约成本，还

能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以维持公权力机构运转。虽然

难以避免造成贫富不均以及执行难的问题，但废除

罚金刑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难题。

2021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非法

吸收公共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罚金数额上限删

除，改为无限额罚金刑。立法者考虑的是近年来涉

及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以及集资诈骗的事件增多、涉

案金额更高，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将其罚金上限删

除，加大对犯罪人的惩处力度以及对公众利益的维

护。但这种调整无疑也扩张了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

范围［6］，根源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目前，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最适当的做法

［1］See Jordan M Hyatt，Synøve Nygaard Andersen，Steven L Chanenson．Nordic Design：Embracing Inspiration for Reforming 

Criminal Fines［J］．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2022，34（2-3）：157．

［2］挪威《刑法典》第55条，“处以罚金时，可判处一至120天的监禁。当《刑事诉讼法》第456节第二段第一句的条件

得到满足时，可以执行替代刑罚。 替代的监禁刑期在全额缴纳罚金时失效。如果支付了部分罚金，则监禁刑罚按比例减少，

以整天计算。”

［3］See Robin James Moore．The Enforcement of Financial Penalties by Magistrates' Courts：An Evaluative Study［D］．

Birmingham：University of Birmingham，2001：2．https://etheses.bham.ac.uk/id/eprint/655/1/Moore02PhD.pdf．

［4］司绍寒．德国刑事执行法研究［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210．

［5］周光权．量刑的实践及其未来走向［J］．中外法学，2020（5）：150．

［6］刘宪权，陆一敏．〈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解读与反思［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

38．



63

我国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是尽可能将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缩小。这一举措

的目的在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减少司法不公现

象。任何政策或方式都根植于当地独特的文化和法律

背景中，因此不加批判地移植国外的做法并期待得到

类似的结果是不明智的。相比德国等国家引入日额罚

金刑，在我国更为可行的做法是将无限额罚金与倍比

罚金结合起来。目前，我国《刑法》中设置的有关倍

比罚金刑的规定，可以根据犯罪行为所获不当得利、

逃税金额等按比例确定罚金的数额。如果将倍比罚

金引入诈骗罪等财产犯罪中，根据犯罪数额来确定罚

金的倍数，也是一种可行的思路。实践中，关于诈骗

罪的罚金，有些判决书中的处罚就是按照犯罪数额来

确定罚金，这种做法与倍比罚金有相似之处。而且在

《盗窃罪司法解释》中规定：“因犯盗窃罪，依法判

处罚金刑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二倍以下

判处罚金。”其中的“二倍以下”就是倍比罚金的体

现。但前文论述中已说明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罚金规定

不同之处，同为财产犯罪，却在罚金设置上采用不同

的标准，其合理性有待深究。

完全采用倍比罚金或者无限额罚金刑都存在着

不相适应的问题。不同的犯罪之间，刑罚需考量的

因素不同，适用单一的罚金模式会导致罚金的适用

度不够。［1］另外，罚金刑也需要规定下限。如果

被告人实际已经获取犯罪所得，但没有证据能够证

明该收益属于非法所得，法院难以对这部分财产进

行处分。通过规定罚金刑下限，能够对这部分不能

证明的非法所得进行处理。这种设置与盗窃罪的相

关规定是同一种思路。刑法中的财产犯罪，比如诈

骗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以及集资诈骗罪等可以

参考盗窃罪的罚金规定，规定罚金的下限并按犯罪

数额进行比例收缴罚金，这样既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变化，又能降低罚金刑边际递减效应。

（二）统一无限额罚金刑的量刑标准

在无限额罚金刑仍广泛适用的情形下，迫切需要

制定统一的裁量机制，以促进无限额罚金刑适用的标

准化、规范化，避免同案不同判的乱象，保障司法公

正。现有的适用无限额罚金刑的罪名在审判时应以哪

种量刑机制为标准、如何实现无限额罚金刑的“预防

与惩罚”的目的，是立法和理论界需要重视的问题。

参考《日本改正刑法》中对罚金刑量定的规

定，《日本改正刑法》中对罚金刑量定的规定是一

种折衷的立场。在优化我国无限额罚金刑的量定

时，需符合刑罚的目的，所判刑罚也必须符合犯罪

人的行为责任，即罪责刑相一致。［2］我国在优化

无限额罚金刑的量刑标准时，可以明确将“犯罪人

的责任”作为量刑的一般标准，同时考量犯罪人的

经济状况以及罚金对犯罪人所产生的预防犯罪的效

果。两者兼顾了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能更

好地实现罚金刑功能。具体来说：首先，考察犯罪

人的责任，主要评估犯罪人的犯罪动机、作案手

段、产生的危害结果与社会影响。这一点与日额罚

金刑相类似，都明示了对犯罪人罪责的客观否定评

价程度。其次，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改造可

能性，具体因素包括犯罪的年龄、生活环境以及犯

罪后的态度。例如，在被告人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时，如果量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

制的，因罪责相对较轻，可以将罚金的数额限定在

一万元以内；如果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的，罚金数额可根据徒刑年数递增，范围规定在

三万到十万之间；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

徒刑的，可没收被告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有自首、

坦白或认罪认罚等情节的，罚金刑可适当从轻从

宽。最后，考虑被告人的支付能力。例如，两个被

告人所判罪行相同、罚金数额相同的情况下，其中

一个被告人经济能力不足以支付罚金，此时，对于

这个被告人可以根据其实际收入，在每月扣除必要

的生活支出后，确定其用于缴纳罚金的金额。

（三）规范无限额罚金刑的程序机制

规范无限额罚金刑的程序控制机制，可以预防

法官在量刑时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避免无限额罚金

刑被滥用，确保罚金刑的适用更加公正合理，从而

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促使无限额罚金刑适用

规范化，以下提出三点建议。

1. 建立财务智能登记系统，明确罚金数额的

精准性

前文已论述预交罚金制在我国适用的不合理之

［1］参见孙万怀，江奥立．我国刑法罚金适用的理念和

规则——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现实争议为视角［J］．东

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1．

［2］参见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

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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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预交罚金本质上是为了预防被告人不愿缴纳罚

金，解决罚金执行难问题。《丹麦刑法典》第51条

规定，罚金总额的确定应依据诉前对被告人的财产

调查材料。但在实际的罚金缴纳中，很难确定被告

人的实际资产，被告人可能声称自己无力支付，但

其仍有获取灰色收入的可能性，导致实践中出现

一些法院为了惩罚被告人，在裁量时不清楚被告的

缴纳能力也判处高额罚金的现象。如果建立一个适

当的财务智能登记系统，由公民所在的公司以及资

金来源方进行登记，该系统只能在被告人已经违法

犯罪后，由法院系统获取。一方面，这个系统可

以规避违反宪法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法院可

以在该系统上全面了解被告人的收入来源以及资

产状态，更好地考虑被告人的支付能力。法院在

做出罚金判决时，不仅能综合考虑被告人的财产

状况和支付能力，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罚金刑执

行率低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提高罚金刑执行透明

度，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罚金刑量刑规 

范化。

2. 强化对罚金刑适用的监督，限制法官的自

由裁量权

第一，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

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法院适

用罚金刑的监督力度。2020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量

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指出，对于法律规定

并处或者单处的财产刑案件，侦查机关应根据案件

情况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调查，并向检察院移送相

关证据，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并向法院移送证据。

第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

罚金刑条文的严谨性有着密切关系，刑事立法自身

的缺陷在客观上给法官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空间。我

国司法实务中，法官判案会依据最高法公布的指导

性案例或者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参考适用。第

三，落实裁判文书说理。我国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庭

审模式，但罚金刑在适用中却往往缺乏法庭调查与

辩论。一审判决书中鲜有对罚金数额确定原因的详

细说明，并且二审法院在审查一审判决书时，也常

忽视对罚金判处合理性的审查。因此，法官在判处

罚金时，应充分说明判决的理由，以增强裁判文书

的说理性。对于罚金刑的适用，应加强检察监督与

同级监督，完善量刑建议，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

量权。

3. 完善罚金执行制度，建立相应执行保障

体系

首先，应明确罚金刑的执行主体。罚金刑执行过

程漫长，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罚金刑很难保

证执行到位。我国目前罚金刑的执行机关为一审人民

法院，罚金刑执行属于法院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可

以考虑将罚金刑的执行纳入行政管理范畴，由行政机

构进行立案管理和跟踪追缴，这符合审判权与执行权

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其次，应明确罚金刑的

执行时效。规定明确的罚金执行时效，期限内的，执

行机关有权追缴；期限外的，执行机关则不再执行。

我国目前规定，被告人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在发现

被告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应当随时追缴。该规

定虽然旨在保障罚金的执行，但实际上作用有限，很

少有对长时间未执行的罚金案件进行追缴的情况。判

处自由刑尚且有追诉时效制度，罚金刑也应当规定相

应的期限。最后，对于异地作案的犯罪分子，罚金执

行相对困难，法院可以设立罚金刑登记制度，与判处

罚金刑的被告人的常住地机关以及其原单位等保持联

系，一旦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可通过原单位协助

执行罚金。将罚金刑的执行进行规范管理，改善罚金

刑无人执行、执行率低的现象，合理利用执行资源，

提高执行率。

五、结语

量刑公正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核心价值追

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推

动罚金刑适用规范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罚金刑适

用的复杂性不仅受制于刑事法律规范体系，更受到

刑事政策导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传统刑罚文

化观念等多维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这决定了罚金刑

规范化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在推进罚金刑规

范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坚持实体规范与程序机制并

重的原则，协同构建科学的量刑基准、完善裁量规

则、健全监督机制等多维路径，实现罚金刑体系的

系统化与规范化。这样才能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确保刑罚裁量的均衡性与适

当性，最终达致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

有机统一，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坚实的刑事法治保障。

（责任编辑：蒋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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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限额罚金刑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The Application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Unlimited Fine Punishment

Zeng Daqing Wang Xiaoge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In the sentencing system, fines—as the most widely applied penalty after capital punishment and 

imprisonment—urgently require enhanced standardization and uniformity. Unlimited fine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fine applications, yet their implementation remains disorderly, characterized by vague criteria and 

procedural irregularities.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issues lie not only in substantive law but are more pronounced 

in procedural law. On the substantive side,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sentencing benchmark has led to disparities 

in penalty determinations; procedurally,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mechanisms undermines sentencing fairness. 

Drawing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alternatives to unlimited fin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fine enforcement and 

substitution, and based on China’s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for fines,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reforms: Reduce 

reliance on unlimited fines by combining fixed-amount fines with percentage-based fines; Establish a unified 

sentencing guideline for fine determinations; Strengthen oversight over fine applications to develop standardized 

procedural mechanis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unlimited fines in 

China.

Key words: Sentencing standardization; Unlimited fine penalty; Supervision; Discretion


